附件3

沂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工 作 职 责

一、县委宣传部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宣传工作；负责组织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单位，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及时准确向公众发布相应等级的预警、应急信息，并督导落实；根据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或指挥部办公室的安排，组织新闻发布会，由相关部门向公众发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有关信息；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县政府督查室
牵头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的督导检查，确保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项指令的贯彻落实；对工作不到位或违反通知要求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造成恶劣影响的，提出追责问责建议；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县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负责督导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时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制定及修编工作；组织相关培训、演练工作；协助做好重污染天气期间的督导检查工作；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县发展和改革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参与督促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落实应采取停产限产措施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五、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落实应急响应情况下的能源和电力保障工作；负责牵头编制重点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调控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参与督促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落实应采取停产限产措施的企业采取相应措施；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六、县教体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指导和督促各级教育机构做好健康防护工作；负责组织开展针对学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防与改善个人环境行为的环保知识普及教育；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七、县交警大队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统筹全县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情况下车辆限行具体措施，保障公众出行顺利；负责制定高排放车辆禁行限行方案，并督查落实；负责依法查处违规上路行驶的渣土车、排放黑烟等不达标车辆和违规进入限行区域的车辆；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八、县财政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与应急工作所需经费保障；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九、县国土资源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督导检查各镇、街道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时露天矿山开采、矿石破碎等作业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督导相关施工工地按照“一厂一策”要求制定具体的减排措施；负责监督和落实建成区建筑施工、市政工程、园林绿化、拆迁施工工地等扬尘污染控制工作，责令施工工地停工，督导检查各类施工工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情况；负责督导检查以柴油为燃料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等应急响应措施落实；负责督促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落实建筑工地和室外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作业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措施；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一、县交通运输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公共交通运力保障；负责县、乡道清扫和湿式保洁；负责配合县交警大队审查机动车限行方案并开展督导检查，查处职责范围内公路路面货物抛洒等违法行为；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二、县公路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国道、省道干线道路的清扫和湿式保洁；负责配合县交警大队审查机动车限行方案并开展督导检查，查处职责范围内公路路面货物抛洒等违法行为；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三、县广播电视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指导和督促县电视台、县电台、广电网站、掌上沂源等四大主流媒体开辟快捷栏目，第一时间发布应急格式文本，实时公布环境空气质量信息；负责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措施的舆论宣传；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四、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组织各级医疗机构落实有针对性的医疗救治工作，并督导检查；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人体健康影响的防病知识宣传；建立健全县重污染天气所致疾病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库；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五、县环保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督导相关工业企业按照“一厂一策”要求制定具体的减排措施并严格落实；配合督导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落实企业停产、限产、错峰生产等应急响应措施；配合落实高排放机动车控制措施；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六、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禁止露天烧烤、焚烧生活垃圾、焚烧枯枝落叶等行为的督导落实；负责做好城区主要道路的清扫和冲洗保洁；负责依法查处违规上路行驶的渣土车；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七、县气象局
编制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负责提供有关气象预报预警的服务；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八、县供电公司
协调配合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电力系统减排和电力保障工作；负责对有关企业或单位按要求落实限电、停电措施，并督导检查和落实；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九、沂源通讯社、县联通公司、县移动公司、县电信公司
利用本单位平台，及时准确向公众发布相应等级的预警、应急信息；配合做好应急响应期间的健康防护提示、倡导性和强制性减排措施的发布，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知识的宣传和正确的舆论引导等工作；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十、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
编制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负责督导辖区内相关工业企业、施工工地等按照“一厂一策”要求制定具体的减排措施；全面负责本辖区内环境空气污染应急处置工作，具体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